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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德豐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證券代號：20
	
	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證券代號：49

	須予公布的交易
	
	主要交易


聯合公布

收購Hamptons Group Limited的公司股份
於二○○五年三月十四日，買方與賣方訂立該協議，按該協議，根據其內所載條款及條件並須受其約制下，買方已同意購入，而賣方亦已同意出售Hamptons的出售股份，收購價為每公司股份3.12英鎊，以現金支付。

於該協議日期，賣方合共持有Hamptons約22.24%的股份權益，而買方則持有Hamptons約32.40%的股份權益，其餘約45.36%的股份權益則由若干獨立第三者持有。買方為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全資附屬公司，而會德豐地產乃會德豐地產新加坡(一間新加坡的公眾上市公司)的居間控股公司，會德豐則為會德豐地產的主要股東(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持有)，持有會德豐地產約74%權益。因此，根據上市規則，該收購對會德豐而言構成一項須予公布的交易，亦對會德豐地產構成一項主要交易。為符合上市規則，載列有關該收購的資料的通函將會盡快發送予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的股東。

根據上市規則第14.40條，該收購及因該收購而產生的隨後要約 (其乃會德豐地產一項主要交易)，須待會德豐地產在股東大會上獲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由於會德豐地產已獲得有權出席並在會德豐地產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Myers Investments Limited (此乃會德豐的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持有會德豐地產1,536,058,269股股份，佔會德豐地產已發行股份面值超逾50%)就該收購及隨後要約的書面批准，會德豐地產已向聯交所申請接納會德豐地產以該項書面批准代替召開股東大會。

該協議

日期：
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訂約方：

賣方：
Bridgepoint Capital (Nominees) Limited


NatWest Ventures Investments Limited

買方：
Firstbilt Pte Limited

購入資產：

出售股份；惟若其他股東(包括買方)全數行使彼等的優先認股權，則買方只有權額外購入1,010,579股公司股份。若作出隨後要約的規定被觸發，買方因該優先認股權及隨後要約而購入的公司股份的最高數額將為7,372,854股，約相等於Hamptons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的67.60%，或若Hamptons的認購權的持有人已行使彼等的權利將彼等的認購權轉換為公司股份，則買方購入的公司股份為7,665,854股，約相等於因有關轉換而增加的Hamptons已發行股本的68.45%。

優先認股權：

根據章程細則及該協議，賣方在簽署該協議後 (惟須受該條件得以達成的約制)，須將轉讓通知書遞交予Hamptons，Hamptons則須向每個其他股東(包括買方) 以收購價作出購入出售股份的要約。該等其他股東(包括買方)有權按彼等持有Hamptons的股份權益的比例購入出售股份。

先決條件：

該協議的完成須待會德豐地產得到其股東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批准該收購及隨後要約後，方可作實。

代價：

每股公司股份3.12英鎊 (折合約港幣46.8元)。收購價乃根據基於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的Hamptons最近期經審核業績計算的市盈率為7.6而訂定價值。

買方就出售股份而應付予賣方的總代價為七百六十萬英鎊 (折合約港幣一億一千四百萬元)，並擬從會德豐地產新加坡集團的內部資源以現金撥付。

買方應付予賣方的總代價就為數不多於7,372,854股公司股份 (佔Hamptons全部已發行股本的67.60%)，或如Hamptons的認購權的持有人已行使彼等的權利將彼等的認購權轉換為公司股份則為7,665,854股公司股份 (佔因有關轉換而增加的已發行股本的68.45%)而言，分別為二千三百萬英鎊 (折合約港幣三億四千五百萬元) 或二千三百九十萬英鎊 (折合約港幣三億五千九百萬元) (就優先認股權並沒有行使及隨後要約已獲其他股東全部接納而言)，有關總代價擬從會德豐地產新加坡集團的內部資源以現金撥付。

付款：

代價乃以現金支付。

完成：

該協議的完成為協議完成日。

隨後要約：

若買方因該收購而令其於Hamptons的股份權益增加至35%或以上，買方將根據章程細則的規定觸發以收購價向其他股東所持有的所有或任何公司股份發出收購要約的責任。在該條件尚未達成前將不會作出隨後要約。

有關Hamptons的資料

Hamptons逾七年前已一直為買方擁有32.4%權益的聯營公司。Hamptons於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二日成立，旨在收購及合併Cluttons London Residential Agency及Hamptons的地產代理網絡。其核心業務為住宅物業市場的地產代理服務，著眼於高、中檔的高質素住宅物業。

於二○○四年六月三十日，Hamptons的經審核資產淨值為九百五十萬英鎊 (折合約港幣一億四千二百萬元)，出售股份所涉及的資產淨值則為二百一十萬英鎊 (折合約港幣三千二百萬元)。

根據Hamptons截至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財政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Hamptons錄得的除稅前及未計入特殊項目的經審核淨盈利分別為六百七十六萬五千英鎊 (折合約港幣一億零一百萬元)及一百一十四萬三千英鎊 (折合約港幣一千七百萬元)，而除稅後及計入特殊項目的經審核淨盈利則分別為四百五十八萬一千英鎊 (折合約港幣六千九百萬元)及四十一萬英鎊 (折合約港幣六百萬元)。

於該協議日期，賣方合共持有Hamptons 22.24%的股份權益，買方則持有Hamptons 32.40%的股份權益，其餘45.36%的股份權益則由若干獨立第三者持有。在該收購獲完成後，買方將持有Hamptons 100%的股份權益 (就其他股東沒有行使優先認股權，及已接納全部隨後要約而言)或Hamptons 54.64%的股份權益(就其他股東沒有行使優先認股權，及未接納隨後要約而言)。

有關賣方的資料

BCL及NVIL的主要業務為私人股本權益投資。

就會德豐地產及會德豐各董事最大程度所分別理解、知悉及相信，並經進行所有合理諮詢後，賣方及其他股東及彼等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者 (如為一間公司) 皆分別為獨立於會德豐地產及會德豐的第三者，且並非會德豐地產及會德豐的關連人士。

收購的原因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董事認為增加持有Hamptons的股份權益為可行的投資，此舉將可增加會德豐地產新加坡集團的資產及盈利基礎。會德豐地產及會德豐的董事則分別認為根據該協議進行的該收購的條款乃屬公平及合理，且分別符合會德豐地產及會德豐股東的整體利益。

一般資料

該收購為經雙方按公平原則下，以自願買賣形式協商後達成。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批准該收購。

會德豐集團及會德豐地產集團的主要業務皆為擁有物業作發展和出租之用及投資控股。於本通告日期，會德豐董事會的成員為吳光正先生、李唯仁先生、吳天海先生、徐耀祥先生、羅大衛先生、歐肇基先生、張培明先生、丁午壽先生及William Turnbull先生，而會德豐地產董事會的成員則為李唯仁先生、周明權先生、劉菱輝先生、羅大衛先生、李大壯先生、吳梓源先生、徐耀祥先生及余灼強先生。

規則事宜

買方為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全資附屬公司，而會德豐地產乃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居間控股公司，會德豐則為會德豐地產的主要股東(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持有)，持有會德豐地產約74%權益。因此，根據上市規則，該收購對會德豐而言構成一項須予公布的交易，對會德豐地產而言則構成一項主要交易。為符合上市規則，載列有關該收購的資料的通函將會盡快發送予會德豐及會德豐地產的股東。

根據上市規則第14.40條，該收購及因該收購而產生的隨後要約 (其乃會德豐地產的一項主要交易)，須待會德豐地產於股東大會上獲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由於會德豐地產已獲得有權出席並在會德豐地產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Myers Investments Limited (此乃會德豐的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持有會豐地產1,536,058,269股股份，佔會德豐地產已發行股份面值超逾50%)就該收購及隨後要約的書面批准，因此，會德豐地產已向聯交所申請接納以該項書面批准代替召開股東大會。

定義

	「該收購」
	指
	買方根據該協議的條款及條件並受其約制下向賣方購入Hamptons的出售股份

	
	
	

	「該協議」
	指
	賣方與買方就有關買賣Hamptons的出售股份而訂立的日期為二○○五年三月十四日的買賣協議

	
	
	

	「章程」
	指
	Hamptons的章程細則

	
	
	

	「BCL」
	指
	Bridgepoint Capital (Nominees) Limited

	
	
	

	「完成日」
	指
	以下列較後者為準：

(a) 緊接賣方收到Hamptons就章程細則內載列的優先認股權條文 (若該條件已被達成) 的行使已告完結的確認日之後的營業日；或

(b) (i)買方於二○○五年四月一日當日或之前收到賣方通知，所有Hamptons的股東已同意將出售股份由賣方轉讓予買方 (若該條件已被達成) 或(ii)賣方收到買方有關已達成條件的書面通知，之後的第二個營業日

	
	
	

	「該條件」
	指
	載於本通告標題為「先決條件」一節內的條件

	
	
	

	「代價」
	指
	買賣公司股份的代價，見本通告標題為「代價」一節

	
	
	


	「Hamptons」
	指
	Hamptons Group Limited

	
	
	

	「港幣」
	指
	港元，香港不時使用的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的證券上市規則

	
	
	

	「NVIL」
	指
	NatWest Ventures Investments Limited

	
	
	

	「其他股東」
	指
	Hamptons的股東(賣方及買方除外)

	
	
	

	「優先認股權」
	指
	其他股東(包括買方)的優先認股權，見本通告標題為「優先認股權」一節

	
	
	

	「英鎊」
	指
	英鎊，英國不時使用的法定貨幣

	
	
	

	「收購價」
	指
	每股公司股份3.12英鎊

	
	
	

	「買方」
	指
	Firstbilt Pte Limited，一間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為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全資附屬公司

	
	
	

	「出售股份」
	指
	2,425,310股公司股份，佔Hamptons全部已發行股本約22.24%

	
	
	

	「公司股份」
	指
	Hamptons已發行股本中的每股一便士普通股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隨後要約」
	指
	買方因該收購而觸發購入其他股東的所有公司股份的隨後要約，見本通告標題為「隨後要約」一節

	
	
	

	「賣方」
	指
	BCL及NVIL

	
	
	

	「會德豐」
	指
	會德豐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持有會德豐地產約74%的股份權益

	
	
	

	「會德豐集團」
	指
	會德豐及其附屬公司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
	指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有限公司，一間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亦為一間新加坡的公眾上市公司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集團」
	指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及其附屬公司

	
	
	


	「會德豐地產」
	指
	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持有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約75%的股份權益

	
	
	

	「會德豐地產集團」
	指
	會德豐地產及其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

	會德豐有限公司
	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公司秘書

	陳永生
	陳永生


香港  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就本通告而言，英鎊折算為港幣或港幣折算為英鎊乃以一英鎊兌港幣十五元的兌換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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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德豐有限公司及

會德豐地產有限公司 － 聯合公布

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